
2012 年《法治蓝皮书》发布：

半数省部级高官认同子女入外籍

据京华时报消息 2月 20日， 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

发布 2012 年《法治蓝皮书》。 蓝皮书指出，根据

调查，近四成公职人员认可当“裸官”。

“裸官”认同率较高

随着我国反腐工作的不断深入， 公职人员

中的“裸官”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对北

京、四川、浙江等 23 个省市的部分公职人员和

公众展开调查。蓝皮书中说，公职人员对“裸官”

的认同度相对较高，有 38.9%的公职人员认为配

偶可以拥有外国国籍， 而公众的比例为 34.2%。

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更宽容，接受调

查的省部级、 司局级和县处级的公职人员超过

半数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

权。 而认可“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

留权选项上，省部级高官的比例最低。

蓝皮书指出，“裸官” 对国家利益具有潜在

危害，一些要害部门的公职人员，其配偶和子女

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将影响政府

部门的决策。 因此，要加强对“裸官”的监管，一

方面，应完善立法，制定统一可操作的高位阶公

职人员行为准则，规制“裸官”行为。 另一方面，

公开透明是监管“裸官”的最好措施。

蓝皮书提出， 应建立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移

居境外的年度公开制度， 公开公职人员配偶和

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情况。

呼吁公开宴请花销

蓝皮书调查显示， 公众对财政经费尤其是

“三公”经费公开情况关注度较高，76%以上的公

众认为公费宴请应当公开详细的消费信息。

蓝皮书指出， 政府部门财政经费公开逐步

制度化。“公职人员廉洁从政法律对策”调查显

示，公众对财政经费尤其是“三公”经费公开情

况关注度较高，76%以上的公众认为公费宴请应

当公开“宴请人员情况”“宴请目的”“宴请标准”

和“宴请花销”信息。

截至 2011 年 5 月 20 日， 报送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审议预算的 98 个中央部门中， 有 88 个

公开了 2011年部门预算。

政府透明度北京居首

另外， 蓝皮书对 5 9 个国务院部门、 2 6 个省

级政府、 4 3 个较大的市政府透明度展开调研，最

终北京居各省级政府之首， 商务部居国务院各

部委之首。

省级政府透明度排在前十位的是：北京市、

天津市、江苏省、福建省、上海市、广东省、重庆

市、吉林省、四川省、河北省。

国土部：改保障工程土地用途将严查

据法制晚报消息 2月 21日上午， 国土部

表示， 将严肃查处改变保障性安居工程土地用

途、 改变容积率、 违反单套建筑面积标准等问

题。 国土部将在今年 7 月下旬抽查部分省（区、

市）开展土地利用巡查督办工作情况。

2月 21日上午，国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 2011年房地产用地管理和调控工作情况。

国土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副司长窦敬丽介

绍，2012 年住房用地供应计划总量原则上应不

低于过去 5 年年均实际供应量， 其中保障性住

房、 棚户区改造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

用地不低于总量的 70%。

窦敬丽表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全国未

竣工房地产项目用地约为前三年房地产用地平

均供应量的 3.4倍，未竣工土地总体能够满足持

续开发需要。市场上地价涨幅回落，土地市场趋

于理性。

国土部表示，今年上半年，由各省级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负责， 建立住房用地供后巡查监管

制度， 切实解决好已供土地开发利用中闲置土

地、违法转让、擅自改变用途性质、违反合同条

款建房等问题的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严肃查处改变保障性安居工程土地用途、

改变容积率、违反单套建筑面积标准等问题。国

土部将在今年 7 月下旬抽查部分省（区、市）开

展土地利用巡查督办工作情况。

湖北襄阳地税局

花 4 万元雇调查公司

暗访处罚 1 4 2 名干部

据楚天都市报消息 近日，湖北襄

阳市召开市直机关治庸问责工作推进

会，该市地税局花 4 万元请调查公司暗

访治庸的做法受到肯定———该局通过

雇请调查公司暗访地税系统庸懒散行

为，然后毫不留情地处罚了 142 名地税

干部， 使该系统干部职工作风明显转

变，连续两月实现零投诉。

去年 12月底， 襄阳市地税局召开

中心工作组学习会，参会人员包括市局

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各县 ( 市 ) 区地税局

局长。 和以往学习例会一样，与会者有

说有笑，氛围很好。当会议快结束时，工

作人员播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有人

上班时嗑瓜子， 有人对纳税人态度冷

漠，还有人被纳税人举报多次吃饭不给

钱……

这些单位负责人回去后，连夜召开

会议研究整改措施。 经过事后统计，因

为这段视频被追究的地税干部达 142

人。

据该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包德刚

介绍，引发 142 名地税干部受处罚的视

频，并不是该局拍摄的，而是他们雇请

一家调查公司暗访偷拍的。

为何要采取这种做法呢？ 包德刚

说，早在去年 4 月份，该局就开展了严

查失职渎职专项整治活动，8 月份又启

动治庸问责工作。但在这两项工作进行

过程中，却遇到了难题：有的检查人员

还没有登门，受检查单位已收到了相关

信息；即便查到了问题，检查人员又拉

不下脸面。

针对这一现状， 该局党组经过研

究，决定请调查公司暗访“找茬”。 为保

证调查的真实性， 调查过程全权委托、

严格保密。由调查公司在全市地税系统

办公楼、办公室和包括县 ( 市 ) 区的 11 个

办税厅进行暗访，暗访工作人员的服务

态度、服务效率，了解纳税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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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鞍钢重型机械公司铸钢厂发生喷爆事故

浇铸钢水突发爆炸 已致 1 3 人死亡

新华社沈阳 2 月 21 日电（记者 王炳坤

陈光明）20日 23时 30分许，鞍钢集团改制参股

企业———鞍钢重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铸钢厂发

生喷爆事故，当场致 10 人死亡、3 人失踪、17 人

受伤。 21日上午新华社记者赶赴事故现场采访

了解到，目前，搜救人员已经找到 3 名失踪者遗

体，该起事故已致 13人死亡。

现场人员介绍， 当时他们正在浇铸一个环

状钢件，使用的模具就是这个外直径约 10 米的

砂型，砂型型腔内也装满了砂石，中间留出一圈

盛放钢水， 以便浇铸出环状。 不料浇铸快要结

束，还剩下最后一些钢水即将倒入时，砂型内部

突发爆炸。 记者看到，砂型型腔内的砂子、混凝

土等都被炸出，在周边形成沙堆。

鞍钢重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原为鞍钢全资

子公司，2005年改制，鞍钢参股。 发生事故的铸

钢厂没有在鞍钢主体厂区内， 而位于鞍钢北郊

的灵山地区。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北海舰队

将首赴索马里护航

中国三大舰队

将一起出现在印度洋上

据法制晚报消息 记者 2 月 21 日

上午从相关渠道获悉， 中国海军第 11

批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编队将于

近日出发，这也是三大舰队之一北海舰

队首次组织出航。

根据了解，此次护航编队由北海舰

队的“青岛”号驱逐舰、“烟台”号护卫舰

和“微山湖”号补给舰组成，在中国海军

护航行动历时三年后， 第一次组织护

航，自此中国三大舰队一起出现在印度

洋上。

目前正在执行护航任务的第十批

护航编队，由南海舰队的“海口号”导弹

驱逐舰，“运城号”导弹护卫舰和“青海

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

2008 年 12 月，中国海军开始赴亚

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三年

来， 海军先后派出 10 批 25 艘次舰船、

22 架直升机和 8400 余名官兵执行亚

丁湾护航任务。但是至今已派出的十批

护航舰艇都属于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

护航编队每两批由南海舰队和东海舰

队轮换一次。北海舰队一直没有派舰艇

参加。

中国海军军事研究所研究员李杰

曾表示，我海军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

航的意义在于走向远洋。这种意义还在

于无论对于未来组建的大型战舰编队，

海上军事对抗， 还是海上反恐反海盗，

以及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都具

有近海训练所无法完成或替代的积极

作用。

据报道， 为进一步促进亚丁湾、索

马里海域护航工作顺利实施，有效建立

正规化、 常态化护航总结培训机制，海

军组织了首期护航培训班。本期培训班

历时 14 天，来自海军机关、第十二、十

三批护航编队、北海舰队相关人员及海

军指挥学院部分教员共 84人参与培训。

全国首例

“汽车更换”案开庭

一审消费者胜诉

新华社南京 2 月 21 日电（记者 刘

巍巍 王骏勇）一起由质量问题引发的汽

车更换纠纷案日前在江苏省宜兴市人民

法院公开审理，最终判决汽车经销商为消

费者更换相近系列新车一辆，这也是目前

我国法院在汽车“三包”问题上判决 4S 店

进行整车更换的首起案例。

2009 年 11 月 16 日， 宜兴市民任某

在某汽车销售公司花费 21 万余元购买某

品牌汽车一辆。 在此后的近两年间，汽车

变速箱频发故障，先后三次返厂更换。 任

某认为自己购买的汽车存在重大质量问

题，向经销商提出更换新车的要求，但遭

到拒绝。 2011 年底，他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判决经销商对问题车辆予以更换。

被告代理人孟元强认为，4S 店不是

汽车生产厂家，只负责车辆的销售和维修

养护服务， 并不存在对车辆的更换义务。

且任某在购车时没有与 4S店签订书面购

车合同，没有如出现问题须整车更换的退

车约定，法律也没有汽车“三包”的明确规

定，因此他的诉请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

法院认为，虽然本案原被告双方在车

辆买卖过程中未对质量及违约责任进行

约定，但原告所购车辆在不到两年时间内

多次出现变速箱质量问题，已不能达到原

告正常行驶、方便生活的购车目的。 根据

《合同法》相关规定，法院最终支持任某更

换车辆的诉请，判决销售商为其更换该品

牌相近系列新车一辆。

“此次诉讼成功只是个案，在法律法

规尚不完备的前提下，更多消费者要想实

现更换车辆的维权目的并非易事。 ”宜兴

法院合议庭审判长、法官陆长平说。

事故现场（2 月 2 1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